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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查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捐助成立專責機構，推動器官

捐贈、辦理器官之分配及受理捐贈者及待移植者資料之通報、保存及運用等事項。目前涉及

登錄中心分配之器官類目包含：心臟、肺臟、肝臟、腎臟、胰臟、小腸及眼角膜，其他組織

因需求性、急迫性及組織特性與前列器官不同，則由醫院自行運用。 

二、為因應 103 年 7 月 31 日高雄氣爆事件燒燙傷病人之突發性大量皮膚組織需求，本部已請財團

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（下稱登錄中心）進行協調作業，部分設有皮膚保存庫之醫院已

清點院內皮膚存量並可提供病人使用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25 管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

70 管、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65 管）。 

三、此外，為利後續皮膚組織之調度，本部已責成登錄中心研訂皮膚組織計量單位，並函請各院定

期通報存量，以建立各院皮膚組織統計資料庫。 

（五十六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「衛福部應速建立通報平台，即時更

新資料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3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3-59） 

羅委員就「衛福部應速建立通報平台，即時更新資料」，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

查復如下： 
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在第一時間發布資訊，並隨時更新資料，兼顧國人知的權利及業

者權益，惟業者是否使用違規油品，仍需由衛生局人員至現場稽查確認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會定

期更新公布名單及稽查資料，相關資料可上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之劣質豬油事件專區查詢，本部食

品藥物管理署將持續督導縣市衛生局落實稽查，並回報調查結果，以掌握事件發展，對於違規案件

，則責成衛生局依法處辦，以確保食品衛生安全與品質。 

（五十七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十二年國教政策好不容易施行起步，

卻又再因分發而導致中央與地方、學校與工會團體、家長與學

生議論紛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7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3-102） 

黃委員昭順就十二年國教政策好不容易施行起步，卻又再因分發而導致中央與地方、學校與

工會團體、家長與學生議論紛紛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係政府歷經 20 餘年研議，為延伸國民教育年限、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、

成就每一個學子及厚植國家競爭力而規劃。以「免試入學」為主、「特色招生」為輔之入學

管道，提供多元適性的入學方式，鼓勵學生發展自己的潛能，多探索及發現自己的性向與興

趣，有展現其不同優勢能力的機會，而能朝其性向、興趣與能力多元發展。 

二、今年為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第一年，新教育制度難免造成許多學生及家長憂心與不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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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制度穩健推動，本部經廣泛徵詢地方政府、學者專家、民間團

體及高級中等學校等代表意見，業已公布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入學制度，在建構五

育均衡發展及注重學生學習潛能，啟發其多元適性發展之精神下，以「先免後特、多元入學

、一次分發到位」為基本原則，並以提升免試入學比率、調整比序項目、扶助弱勢升學、縮

短入學作業期程及特招回歸各區自辦為主要修正重點，期透過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，完備現

行各項入學法令規範，穩健推動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入學工作。 

(一)提高免試入學比率：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，103 學年度各就學區之總

名額，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 75%以上，並逐年提升，至 108 學年度，應占核定招生總名

額 85%以上，另依同條第 5 項規定，103 學年度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，不得低於該

校核定招生總名額 25%，其比率得逐年檢討調整之。為達上述逐年提高比率之目標，104

學年度各就學區免試入學之總名額，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 80%以上；各校提供免試入學

名額占核定招生名額比率，以達 50%以上為原則，將與地方政府和各相關學校繼續研商

，朝 70%以上之目標努力。 

(二)調整免試比序項目：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8 條規定，各就學區免試入學比序規定，由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訂定，各就學區應依下列原則因地制宜訂定符合所需之比序

規定： 

1.志願序項目以群組計分為原則：志願序設計理念係為引導學生依據性向、興趣、能力

，並參酌學校特色及交通因素等，選擇適宜學校就近入學。103 學年度由各區因地制宜

訂定不同計分方式，如以單一志願給分者，計有基北區等 8 區;以群組志願給分者，計

有桃連區等 5 區；另宜蘭區等 2 區不採計志願序項目。為減緩因志願序計分方式造成

學生之焦慮及確保志願計分合理性，104 學年度針對志願序項目，尊重各就學區因地制

宜決定是否採計志願序，若採計者，以群組方式計分為原則，高低分積分差異不宜過

大。 

2.會考成績總標示順次得酌予增調：因應會考等級粗略化，及符應各區超額比序之需求

，各就學區比序項目包括國中教育會考總標示（總積點）者，其順次應置於多元學習

表現項目總積分及國中教育會考三等級總積分之後，並置於國中教育會考各科標示比

序之前，而部分就學區因寫作測驗項目順次引起之爭議，亦可搭配總標示（總積點）

通盤考量整體順次之安排。 

3.寫作測驗成績搭配會考成績比序通盤衡酌其順次安排：寫作測驗比序項目之設計理念

，在於引導學生重視寫作能力培養，惟部分就學區於 103 學年度因比序項目或順次安

排，造成此項目成為錄取與否之關鍵，引起外界質疑。因此，104 學年度仍維持各就學

區因地制宜規劃其順次；惟如採用，請各區搭配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比序方式，通盤考

量順次安排。 



 

 
57

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65 期 院會紀錄

4.同分增額之適當處理方式：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6 條規定略以，如

依各該區超額比序作業規定，仍超額時，以增額或其他適當方式之處理。 

經少數學生人數眾多之就學區依據 103 學年度實施成效、104 學年度超額比序預訂修正

方向等進行必要性評估及模擬分析，因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或志願序項目計分群組

化因素之影響，可能衍生超額比序至最後順次仍有同分超過可增額人數之現象，特別

是在各科基礎等級階段，及高職某些群科有明顯集中情形，在不抽籤前提下，104 學年

度免試入學會考成績運用仍維持三等級四標示，惟為避免過多同分增額現象，允許上

述符合一定人數以上之就學區在比無可比之特殊情況下，使用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

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（以下簡稱心測中心）所提供屬於備用性質之計分基準。 

(三)扶助弱勢升學：為促進就學區內區域教育機會均等，或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就學權益，104

學年度各就學區得參酌以往薦送入學辦理精神及方式，經區內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縣（

市）政府會商，衡酌國民中學校數、畢業班數或人數等因素，得由區內高級中等學校以

聯合或個別方式提供全區、部分或鄰近國民中學若干名額，優先免試入學；其實施方式

、超額時之比序項目及模式，均應明定於各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。 

(四)縮短入學辦理期程：為縮短 103 學年度入學作業期程長達 3 個月，使學生得以儘早就位

，104 學年度在變動幅度最小之原則下，整併縮短各項入學之報名、測驗、分發與報到等

時程及作業期程，讓免試入學、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一次分發到位，未辦理特色招生

之各就學區亦可提早放榜，使各項入學均於 7 月 15 日前完成，讓學生可以為進入高中職

做好準備，各高級中等學校亦可利用暑假期間，針對即將進入該校之會考國文、英語、

數學任一科列為「待加強」的學生進行補救教學。 

(五)特招回歸各區自辦：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辦理方式，學校得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作

為錄取門檻，並由各校單獨或聯合辦理考試招生，以加考 1 至 3 科之學科測驗成績，併

同學生志願，作為分發入學依據。學校辦理考試分發入學，由其自行命題之學科測驗內

涵應與其發展之特色課程目標相呼應，並得由心測中心提供專業協助，以遴選學術傾向

明確，具特色課程專長或潛能之學生適性入學。 

三、依據前述 104 學年度之入學制度原則與方向，本部將會同地方政府儘速完成各項相關法令及配

套修正，期使 104 學年度之入學順利推動；另為達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免試入學為主、

讓每一個孩子均能適性發展、就近入學之目標，本部持續精進優質化高中職、引導學校發展

特色，並落實國中端、高中職端補救教學等工作；此外，亦將組成適性入學專案小組持續就

入學制度研議精進，並持續強化十二年國教各方案作為，確保學生受教權益。 

（五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少子女化衝擊，應加速推動大學減招

、整併及退場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
